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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（一）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（二）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3年 8月 8日 

（三）诉讼受理日期：2023年 8月 1日 

（四）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

（五）反诉情况：无 

（六）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 

2023 年 8 月 8 日，易航科技收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《受理案件通知

书》〔2023〕琼 96 民初 552号。 

二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信息 

1.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易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易航科技”） 

法定代表人：秦伟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 

2.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高新支行（下称“长安银行”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宝川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关联关系 

3.第三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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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或名称：海航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海航资管”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陈汉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关联关系 

（二）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原告易航科技与被告长安银行及案外人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9

月 19日签署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，约定易航科技在长安银行处开设募集

资金专项账户，其中账号为 806021401421007154 的专户金额为 1,504,888，

054.32 元，并约定该专户仅用于易航科技按照项目周期资金需求重点投向“免

税易购”海南免税跨境电商平台建设项目、支付平台建设项目和“智慧+”海南

国际旅游岛建设项目，不得用作其他用途。 

2019年 3月，长安银行与海航资管签署了编号分别为 2019年高新贷字第 039

号、2019年高新贷字第 040号、2019年高新贷字第 041号、2019年高新贷字第

042 号、2019 年高新贷字第 043 号、2019 年高新贷字第 044 号的 6 份《长安银

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，约定长安银行向海航资管分别提供 1 亿元借款，借款期

限为 12 个月，年利率为 4.65%；并与易航科技签署了编号为 2019年高新贷字第

039-3 号《长安银行最高额质押合同》，以易航科技在长安银行的编号为

806021401421007154-30007 的单位定期存单为海航资管上述借款提供质押担

保，评估价值为 6 亿元。2020年 3月 21日，因海航资管借款到期未归还，长安

银行将易航科技上述账户中的 607,079,368.40 元转入海航资管账户并偿还海航

资管对长安银行的借款。 

（三）诉讼请求和理由 

1.诉讼请求 

（1）请求判令易航科技与长安银行双方签署的编号为 2019 年高新贷字第

039号-3《最高额质押合同》自始无效。 

（2）请求判令长安银行向易航科技退还违法划扣本金 607,079,368.40 元，

并支付划扣之日起至实际退还之日的利息损失（以 607,079,368.40 元为基数，

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，自 2020 年 3 月

21 日起暂计至 2023 年 6 月 10 日为 74,899,260.23 元），以上本金和利息合计

681,978,628.63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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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请求判令本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、保全担保保险费等由长安银行承担。

2.诉讼理由 

易航科技系 2014 年 12月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非上市公众公司，

海航资管为易航科技原关联方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

《信息披露细则》及易航科技公司章程等规定，易航科技为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

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，必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且应在合理期间内对外披露。

易航科技提供前述担保时并未召集股东大会并形成有效决议，亦未按照相关规定

对质押担保进行及时披露。2019 年，长安银行作为金融机构，在明知易航科技

系公众公司且海航资管系易航科技关联方的情形下，与易航科技签订质押合同，

且质押合同未进行登记。长安银行的上述行为表明其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，参照

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第十七条、笫十八条规定，属于“应当知

道”越权担保的情形，不应被认定为“善意”，应认定担保合同无效。同时，长

安银行明知用于质押的银行账户资金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的资金，违反《募集

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约定，同意将募集资金专户作为质押物，并擅自将专户资金

划转给海航资管，用于归还海航资管对长安银行的借款，属于严重违规、违约行

为，同时也侵犯了易航科技作为储户的合法权益，易航科技有权要求长安银行退

还违法划扣款项本金及利息损失。 

三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是公司依法维权，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经营状况正常，本次诉讼暂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

利影响。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次诉讼事项暂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影响。 

（三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： 

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诉讼，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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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《受理案件通知书》〔2023〕琼 96民初 552号 

 

 

易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3 年 8月 9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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